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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公佈

謹此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八年四月三日之二零零七年全年業績公佈（「業績公
佈」）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七年九月十三日之二零零七年未經審核中期報告（「中
期報告」）。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否則本公佈內所用之詞彙與業績公佈及中期報告
所定義者具相同涵義。

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就業績公佈附註15及中期報告附註15所披露有關出售附
屬公司之收益╱虧損之財務資料作出澄清。董事會注意到，中期報告在計算出售
附屬公司之收益╱虧損時出現錯誤。在中期報告內，本公司誤將為數12,400,000
港元之「出售之轉撥匯兌波動儲備」及為數4,800,000港元之「出售之轉撥法定公
益金」（統稱「金額」）在保留溢利中確認而非收益表中確認。經考慮中期業績之
金額，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溢利應約為
44,300,000港元而非27,100,000港元。中期報告所述之資產淨值及現金及現金等值
項目不會遭受影響。有關錯誤已於本公司之業績公佈中糾正。

董事會謹為此造成之不便致歉。

承董事會命
公司秘書
李俊安

香港，二零零八年四月七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包洪凱先生、鄭觀祥先生、巫家紅先生及
徐立地先生，而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健生先生、蔡文洲先生及吳永鏗先
生。

* 僅供識別


